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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顧及本校教職員工育嬰需要，並兼顧教學品質及行政效能，特訂定「輔仁大學

教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職員工，係指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工。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留職停薪，係指教職員工因育嬰需要，經校長核准離開原職務而保留

職缺及停止支薪，並於規定期間屆滿或留職停薪原因消失後，回原單位復職及復

薪。 
第四條 教職員工在校服務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第五條 教職員工得自母親懷孕起至子女滿三足歲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

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

撫育二年為限。 
第六條 教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採取自願申請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師以學期為原則，於育嬰留職停薪預定開始日前二個月提出申請。 
如遇上課期間該子女已滿三歲，得繼續留職停薪至學期結束，惟須負擔滿三

歲以後期間之全額保費。 
二、職員工以月為原則，於留職停薪預定開始日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之申請人需確定留職停薪起迄日，由所屬單位依權責層級順序簽請校長

核准。 
第七條 同一單位在同一期間有數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行政主管得斟酌申請人需要及

兼顧教學品質、業務狀況等考量下，適當變更留職停薪起迄日。 
第八條 育嬰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工，除有不可抗力情事外，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

日，向人事室提出復職申請。但人事室應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預為通知。  
育嬰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工，雖經人事室預為通知，仍怠於前項之復職申請者，以

辭職論。 
第九條 育嬰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工，於留職停薪原因消失後，依下列規定申請提前復職：  

一、教師提前復職者，以配合學期辦理為原則，應於學期開始前二個月提出申請。 
二、職員工提前復職者，應於留職停薪原因消失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前項提前復職之申請，由所屬單位依權責層級順序簽請校長核准。 

第十條 教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自行前往國內外學校進修或從事其他行業，違

反者應即解聘。 
第十一條 育嬰留職停薪者之復職，以回復原單位原職或相當職務為原則，復職後之工作

內容依單位主管指派。 
第十二條 育嬰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工，復職後必須履行連續服務義務，其年限至少與留職

停薪期間相同。申請第二次留職停薪者，其連續服務義務年限可與第一次合併

計算，待復職後再履行。 
第十三條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於辦理成績考核、敘薪及退休時均不予採計。  

前項留職停薪前後之年資，於辦理教師著作升等、行政院服務獎章、教育部資



深優良教師獎勵、本校資深教職員工獎勵及退休資遣時，得視為連續。 
第十四條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教職員工得選擇繼續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或選擇退保(轉出)。選擇繼續參加前述保險者，須負擔自付部份保險費，

但生產前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仍需負擔全額保費。 
第十五條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教師所任課程由其他教師代理，所屬單位不得因此增加專

任員額。職員工所留職務得聘用臨時人員或由現職人員代理，並得斟酌狀況支

給代理人代理津貼。 
第十六條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工，於留職停薪期間應每三個月至少與所屬單位聯

繫一次，充分瞭解所屬單位教學或業務狀況，以利復職之準備。 
第十七條 夫妻同為本校專任之教職員工，針對同一子女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不能同時

或輪流提出申請；只限一方申請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